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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
规则适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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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案件比较多.但由于食药领域检察

公益诉讼自身的特殊性,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定位不明确,以及缺少实体法支撑等原因,导致实践中出现了法

院诉前公告流于形式、关于检察院可否提出惩罚性赔偿的争议较大、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及倍数计算基准不

统一、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处和用途不明确等问题.为此,急需探索建立食药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充分发

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保护食药领域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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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规则的背景

惩罚性损害赔偿机制，亦即示范性或报复性赔偿，在司

法实践中指的是由法院依法裁定的赔偿金超越了原告实际所

遭受的损失额。 此类赔偿不仅涵盖对受害人损失的补偿，

亦蕴含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与威慑等复合性功能。 相对于

纯粹的补偿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更强调其对违法行

为人的惩罚及震慑作用，其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存在明显的

主观恶意。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赔偿形态，在普通法

系国家享有广泛的应用实践，并获得深厚的理论基础支撑。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渊源，学术界内部观点分歧较大。 学术

界普 遍 看 法 是， 将 １７６３ 年 英 国 法 官 Lord Camden 在

Hucklev．Money一案中的判决视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始节

点。 在１７８４年的 Genayv．Norris一案中，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一些西方国家得到认可。 １７至１８世纪，惩罚性赔偿作为

精神损害赔偿的替代手段，在侵害行为特别恶劣(诸如私闯

民宅、非法羁押等)的案件中被采用。 进入１９世纪，惩罚

性赔偿制度逐渐向着社会法的性质演化，其不仅强调惩戒违

法者，更强调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并预防不法侵害的产生，

体现了其在加强损害赔偿的社会职能方面的积极趋势。

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规则适用中存在

的问题

笔者以“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判决书”为关键

词，检索收集到有效的裁判文书１９６份。 在整理裁判文书

过程中笔者发现，案件类型主要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居

多，其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１０２起，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案件 ６４ 起，生产销售假药罪案件

１５起。

(一)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诉前公告流于形式

原本带有现代社会市民理论的公益诉讼无论从规范层

面，还是实践考察层面，均体现了“国家公诉性”。 为尊重

社会自治和防止公权力的扩张，法律明确规定了诉前公告程

序，明确检察机关是维护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辅助性手段，

起到填缺补漏的作用。 笔者检索的涉及食药领域公益诉讼

的１９９篇裁判文书，其中以消费者保护协会起诉的案件仅有

３起，其余１９６篇均是由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在１９９篇裁

判文书中，明确表明进行诉前公告的共计１４６份，未提及是

否进行诉前公告的有５３份。 在明确表明进行诉前公告的

１４６份文件中，有６５篇表明在正义网上发布诉前公告，有３

篇表明在检察日报上发布诉前公告。 对于相关的诉前公

告，现行规定仅要求相关人员在全国范围的媒体进行公告，

没有对公告平台进行统一规范。

(二)提起惩罚性赔偿的主体资格存在争议

请求权的行使都是依据实体法上请求权法律规范为基

础，而现阶段司法实践中都是依据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为判决

依据。 绝大多数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规定，来判决被告应当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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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任法》第４条、第１５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１４７条、第１４８条等法律规定，有权提起惩罚性赔

偿请求权的应当是受侵权的消费者。 关于检察院作为公益

诉讼起诉主体是否具备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相关法律规

定，目前尚缺乏法律明文规定。

(三)惩罚性赔偿的认定疏于论证主观过错

惩罚性赔偿这种倾斜性的权利配置原是用作“在经营者

进攻时消费者进行自卫”，但其在现实中通常转化成为一项

比刑罚更为严厉的责任，变得比较激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缺乏充分的论证来明确主观过错，导致责任认定过于宽泛。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对于主观过错的认定往往存在较大

难度，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实务机构有时倾向于忽

略充分的论证过程，基于“重典治乱”的思维，法院往往将

生产和销售不达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视为有重大主观恶意，

并按此标准予以定罪。 在笔者搜索到的１９６份判决书中，

有８份判决显示被告人明确提出“不知道”所生产销售产品

涉嫌犯罪，其中３份判决书在判决结果中进行论证，５份判

决书并未对被告人提出的主观方面不知情的辩护意见进行论

证。 有的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从其经验、阅历来看，应

当清晰知晓所销售的保健食品是否符合规定，是否违法。”

(四)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明确

１．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和倍数计算标准不统一

在惩罚性赔偿金基数的确定上笔者整理的裁判文书中出

现了多种情况：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院均以查

明的销售额作为赔偿金基数；大部分法院以抽查当日查处的

该批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销售额为计算基数；还有法院以

获利金额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金。 如平汝检刑附民公诉

［２０２１］２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某

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案。

同时，在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的确定上各案件判决标准也

不尽相同：对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大部分法院遵循《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判处支付价款１０倍的惩罚性赔

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１０００元的，视为１０００元。 对

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大部分法院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处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的３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５００元的，视为５００
元。 对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７３％的判决在所附相关法

律条文中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按价款３倍支付惩罚性赔偿；２０％的判决在所附相

关法律条文中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

１４４条的规定，支付价款１０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２．惩罚性赔偿金的巨额化

米脂县人民检察院以米检刑事刑诉［２０２０］４６号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常某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一案中，对于被告人所持其生活困难，无法支付赔偿的辩护

意见及贫困证明材料，法院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不足以影响

上述财产性判罚的适用，故对该辩护意见及证据材料不予采

纳，仍然以６个月的累计销售额判处惩罚性赔偿金。 然

而，严苛的制裁并非治理混乱事态的万全之策，反而可能会

诱发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３．惩罚性赔偿金的责任减轻要件难以认定

在责任成立要件宽泛化的同时，责任减轻要件难以被认

定。《消保法》从经营者的角度强制性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

任，即经营者必须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而《食安法》和《药管法》都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规定其

所享有的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经营者是

否必须承担１０倍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法院固守１０
倍标准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而对被告是否拥有责

任减轻情节等相关问题的审慎考量却被忽视．同时，司法实

践中对被告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真实危害性亦未进行

充分的评估。

食药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的优化

措施

(一)统一诉前公告平台

笔者从整理的相关数据可知，当前，多而杂乱的诉前公

告形式使人眼花缭乱，诉前公告程序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地

起到补充作用。 公告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受损消费者

或者消费团体知晓。 为此，笔者建议，关于诉前公告必须

明确专属于诉前公告的官方平台，可以明确规定统一由正义

网公布。 关于公告内容可以包含有资格提起诉讼的消费者

团体，以便于其知晓。 在消费者团体知晓后明确表示放弃

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下，或者在取证难度大、诉讼能力不足

等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赋予检察院提起惩罚性赔偿的主体资格

２０１９年５月，《食品安全工作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探

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

全的意见》中表示，要在食药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提出

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相关研究可以通过联合调查和立法建

议等方式展开，以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行性并提供

支持。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最高检公布《人民检察院公益诉

讼办案规则》，其中第９８条规定中的“等”字意味着检察院

的诉讼请求可以包含提起惩罚性赔偿，为检察院作为适格主

体提起惩罚性赔偿提供了法律渊源支持。 笔者认为，要尽

快出台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在食药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明确公益诉讼起诉人作为适格主体有权提起惩罚性赔偿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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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

(三)着重证明被告的主观状态

在一些西方国家，侵权人过错形态仅包括故意和重大过

失，且往往表现为“恶意”“蓄意”“肆虐”等。 从《民法

典》的立法意旨来看，产品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核心目的

也在于严惩“置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置法律规定于

不顾，主观恶性极大”的行为。 因此，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前提应当包含证明被告的主观要件。

笔者认为，法院在认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时，不考虑

食品销售者的主观状态，统一按照要求更为严苛的无过错责

任对待食品销售者和食品生产者，是给食品销售者强加更高

的注意义务，增加了销售者的经营成本，影响经营活动的正

常运行，不符合惩罚性赔偿规则的价值追求。 食品生产行

为的专业性使得立法者认为食品生产者对违法行为的主观状

态是“明知”，才对其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不能因

为主观状态难以证明就扩大适用范围。

(四)制定健全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

１．规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

因为在食药安全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中，针对惩罚性赔偿

金的法律尚不完善，所以，实务中法院通常按照消费者个人

诉讼的有关规定确定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

我国在结合其他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基础上，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制定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公

益诉讼的赔偿基数是消费者购买食品药品的成交额。 有学

者认为，基于检察公益诉讼中涉及销售次数繁多，销售总额

巨大，公益诉讼起诉人不应完全类比私益诉讼的赔偿规定，

而是可以在坚持责罚相适应的基础上，按照产品价款、销售

者获益额、消费者损失等为基础，综合考虑违法者的经济实

力，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

由于消费者不确定，遭受的损失不易统计，因此笔者认

为，以销售额为计算依据相对比较合理，但是也不排除被告

对销售额有争议。 笔者认为，可以“销售额Ｇ无关交易额＝
惩罚性赔偿金”为赔偿金的计算基数。

２．赋予检察机关有限处分权

有关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补偿的对象是民事主体，

即使原告是检察机关或者消协，也只是出于诉讼效率等因素

考量，公权力的介入并不改变民事诉讼的性质。 作为形式

上拟制的当事人，检察机关和消协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行使诉权时只是形式上的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不具有实体权

利义务关系，诉讼后果由我国、社会承担，因此其只具有请

求权而没有处分权。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检察

公益诉讼。 一方面，检察公益诉讼本质上仍然属于民事诉

讼。 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以进行调

解，双方可以达成和解。 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的合法权

益享有处分权。 检察机关在进行公益诉讼时，也应当在法

律权限范围内根据民事纠纷的实际情况提起诉讼请求。

３．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倍数设置弹性区间

检察机关的处分权应受一定范围限制，避免出现惩罚性

赔偿金畸轻畸重的现象，从而违背赋予检察院处分权的初

衷。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倍数的弹性区间应当根据侵

权人的责任范围确定。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

确定倍数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四种因素，并在判决书中阐明

据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事实与理由：第一，法院应计算不

法经营者的违法所得。 笔者认为，针对销售额１５００元以下

的且主观恶性不大，危害的不特定人群范围较窄，可以处以

行政处罚。 第二，法院应综合考量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对社

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 当经营者的不法行为明显对社会

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且此时消费者自身无法进行有效救

济时，可以通过诉诸适用惩罚性赔偿金进行弥补。 第三，

法院应对行为人的经济能力进行审查。 只有当惩罚性赔偿

金额在行为人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时，其威慑作用才能与赔

偿金额成正比。 第四，法院还应考察违法经营者是否受到

其他类别的处罚。 笔者认为，如果违法经营者已经基于同

一行为受到了罚金或行政罚款，则课以惩罚性赔偿时，应酌

情减少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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